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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兼财务总监谢强持有公司股份 1,141,6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385%；副总经理李
毅持有公司股份 668,89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983%； 副总经理秦磊持有公司股份
354,9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052%；副总经理卢国杰持有公司股份 148,953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42%；副总经理郭自然持有公司股份 14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0427%。

上述股份， 其中副总经理谢强持有的 75,000 股为股权激励取得； 副总经理李毅持有的
60,000 股为股权激励取得，79,500 股为集中竞价交易取得；副总经理秦磊持有的 60,000 股为股
权激励取得； 副总经理卢国杰持有的 60,000 股为股权激励取得，3,198 股为集中竞价交易取
得； 副总经理郭自然持有的 60,000 股为股权激励取得； 其余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
有的股份，且已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 年 2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管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公司副总经理谢强、李毅、秦磊、卢国杰、郭自然计划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谢强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5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148%；李毅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16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 0.0495%；秦磊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8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261%；卢国
杰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3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110%；郭自然拟减持数量不超
过 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107%。 上述减持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1%。 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
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收到副总经理谢强、李毅、秦磊、卢国杰、郭自然出具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谢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5,100 股，减持股份
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74%；李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7,000 股，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58%；秦磊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4,100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131%；卢国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000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 0.0056%；郭自然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100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054%。 上述人员本次减持计划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已过半，其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141,692 0.3385% IPO 前取得 ：1,066,692 股

其他方式取得 ：75,000 股

李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668,892 0.1983%

IPO 前取得 ：529,392 股
其他方式取得 ：60,0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79,500 股

秦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54,947 0.1052% IPO 前取得 ：294,947 股

其他方式取得 ：60,000 股

卢国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48,953 0.0442%

IPO 前取得 ：85,755 股
其他方式取得 ：60,0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3,198 股

郭自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44,000 0.0427% IPO 前取得 ：84,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60,000 股

廖文萍 其他股东：高管配偶 130,000 0.0385% IPO 前取得 ：130,000 股

赵杰 其他股东：高管配偶 167,600 0.0497% IPO 前取得 ：118,3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49,3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谢强 1,141,692 0.3385% 配偶关系

廖文萍 130,000 0.0385% 配偶关系

合计 1,271,692 0.3770% —

第二组

秦磊 354,947 0.1052% 配偶关系

赵杰 167,600 0.0497% 配偶关系

合计 522,547 0.1549% —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高管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 元/
股 ）

减持总金额（元 ） 当前 持 股 数
量 （股）

当前持 股
比例

谢强 25,100 0.0074% 2023/3/14 ～
2023/3/15

集 中 竞
价交易

30.90 -
31.68 781,668.02 1,116,592 0.3310%

李毅 87,000 0.0258% 2023/3/14 ～
2023/3/15

集 中 竞
价交易

31.10 -
31.76 2,727,865.00 581,892 0.1725%

秦磊 44,100 0.0131% 2023/3/14 ～
2023/3/15

集 中 竞
价交易

30.74 -
31.32 1,368,427.98 310,847 0.0922%

卢国杰 19,000 0.0056% 2023/3/14 ～
2023/3/15

集 中 竞
价交易

31.01 -
31.75 594,580.00 129,953 0.0385%

郭自然 18,100 0.0054% 2023/3/15 ～
2023/3/15

集 中 竞
价交易

31.30 -
31.40 567,340.00 125,900 0.0373%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为公司高管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而产生，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

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高管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其将根据市

场情况、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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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2023

年 3 月 14 日、2023 年 3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司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37,461,629 股，占本次解除
限售前流通股的比例为 15.52%。 如上述限售股解禁后在二级市场流通，可能对公司股价波动
造成影响，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
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三、相关风险提示”，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2023 年 3 月 14 日、2023 年 3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互联网消费偏好变化、行

业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仍然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重大影响因素。 公司管理层采取了控制成本及
提高投入产出比、优化调整业务结构、发掘现有业务及产品的增长潜力等措施，但公司生产经
营仍然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压力。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37,461,629 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将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上市

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等相关方核实，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等相关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初步自查，近期除部分财经媒体、自媒体对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波动进行报道，该类

信息均是针对股价波动的现状描述， 公司暂未发现明显需要予以重点澄清或说明的媒体报道
事项。

除前述事项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直接影响的媒体报道、
市场传闻或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初步核查，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2023 年 3 月 14 日、2023 年 3 月 1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股票市场价
格可能出现波动幅度加大、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涨跌趋势骤变等情形。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和滚动市盈率数据显示，近期公司市盈率、滚动市盈率、最
新市净率高于公司所处行业“I6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均值，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受互联网消费偏好变化、行业竞争加剧等相关因素影响，公司生产经营面临一定的压力。

2022 年前三季度，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29.62%（初步测算， 未经审
计），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限售股解禁相关风险
2023 年 3 月 20 日， 公司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37,461,629 股，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5.13%，占本次解除限售前流通股的比例为 15.52%。 如上述限售股解禁后在二级市
场流通，可能对公司股价波动造成影响，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不排除后续可能存在媒体报道、 市场传闻等可能引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市场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信息，公司将密切关注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事项，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公开澄
清或说明。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当提高风险意识，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公告的信息为准，理性审慎投资。

（五）持股 5%以上股东质押相关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集团”）

累计质押公司股票共计 61,733,394 股，占昌九集团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其整体质押比
例较高，不排除极端情形下可能面临质押纠纷等风险。

（六）其他风险
因已知信息范围、风险识别程度相对有限，仍可能存在未被判断或识别的风险，如公司后

续发现明显且重大实质影响的风险事项，公司将按规定分阶段予以披露，请投资者充分注意风
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除公司已公开的信息以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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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3 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 1688 号湾谷科技园 B2 幢二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3,176,9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5.56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罗卫国先生和副董事长史东伟先生远程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孟卓伟先生主持本次现场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
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董事曾学周先生、独立董事吴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副总裁梅晓阳女士、财务总监孙卫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545,697 99.6495 40,600 0.350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3 年度为合作养殖农户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3,136,326 99.9606 40,600 0.039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3,136,326 99.9606 40,600 0.0394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 司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A 股股票 方案 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

11,155,697 99.6373 40,600 0.3627 0 0.0000

2
关于 2023 年度为合作养
殖农户 提供 担 保 预 计 的
议案

11,155,697 99.6373 40,600 0.3627 0 0.0000

3 关于变 更注 册 地 址 及 修
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11,155,697 99.6373 40,600 0.362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议

案 1 关联股东罗卫国和史东伟已回避表决；议案 1-3 项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德志、程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728� � � �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3-00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16:45-17:45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路演中

平台（网址：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7707）同步直播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网络直播和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即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二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 （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或 通 过 公 司 邮 箱
ir@chinatelecom-h.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直观地了解公司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中国电信云上体验厅”（网址：
https://tyexhibition.cloudvhall.com/tianyi-expo-3d/#/homePage3D）， 详细了解公司产业数字化业
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闭市后发布公司 2022 年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6:45-17:45 举行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届时管理层将介绍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并
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一、 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网络直播结合文字互动的形式召开。公司管理层将针对 2022

年度业绩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 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6:45-17:45
（二）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路

演中平台（网址：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7707）同步直播
（三）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网络直播和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文先生，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邵广禄先

生，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唐珂先生，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夏冰先生，执行董事、执行副总
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李英辉先生，非执行董事陈胜光先生，独立董事王学明女士，独立董
事杨志威先生等（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三 )下午 16:45-17:45，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路演中平台（网址：https://www.roadshowchina.
cn/Meet/detail.html?mid=17707），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并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提问，与公司互动。

（二） 投资者可于即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二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hinatelecom-h.com 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直观地了解公司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中国电信云上体验厅”（网
址：https://tyexhibition.cloudvhall.com/tianyi-expo-3d/#/homePage3D），详细了解公司产业数字化
业务。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010-58501508
邮箱：ir@chinatelecom-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上证路演中心、路演中平台将提供本次业绩说明
会的内容回看。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88678� � � � � � � � � � � 证券简称：福立旺 公告编号：2023-010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

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18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具体回复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现根据项目进展和审核要求， 公司对审核问询函回复和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部分内
容进行了补充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
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立旺精密机电 (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600941�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3-006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19:30-21:00。
●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上证路演中心网络直播。
●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起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
do） 或通过公司邮箱 zqswb@chinamobile.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披露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 19:30-21:00 举行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和网络直播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19:30-21:00。

（二）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上证路演中心网络直播。
三、参加人员
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杨杰先生，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董昕先生，执行董事兼财务总监

李荣华先生，副总经理简勤先生，副总经理赵大春先生等。（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有
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19:30-21: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星期四）起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
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qswb@chinamobile.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5399� 2600
邮箱：zqswb@chinamobil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07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林万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88,888,21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9.55%；公司第三大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基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8,558,81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5.22%。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公司第二大股东三林万业拟自披露该减持计划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的 6 个月内，即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0 月 6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股份不超过 1,800 万股 ,即不超过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93%；公司第三大股东大基金
拟自披露减持计划公告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 即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2023 年 7 月 8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超过 9,306,299 股，即不超过本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1%。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上述减持股份计划
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三林万业 （上海 ）
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8,888,216 9.55% 协议转让取得 ：67,688,487 股

其他方式取得 ：21,199,729 股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股 份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8,558,810 5.22% 协议转让取得 ：37,272,587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1,286,223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2 股）实施完成后取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

计 划 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三 林 万 业 （ 上
海 ）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不 超 过 ：
18,000,000 股

不 超
过 ：
1.93%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8,000,000
股

2023/4/10 ～
2023/10/6

按市场价
格

协 议 转 让/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 ：9,306,299
股

不 超
过 ：1%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9,306,299
股

2023/4/10 ～
2023/7/8

按市场价
格

协 议 转 让/
资 本 公 积
金 转 增 股
本取得

自 身 经 营
管理需要

注：1、 三林万业拟减持股份总数为不超过 1,800 万股， 大基金拟减持股份总数为不超过
9,306,299 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上述减持股份计划将
相应调整。

2、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第二大股东三林万业、 公司第三大股东大基金根据自身资

金需求及自身经营管理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股东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
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在减持期间，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
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三林万业和大基金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301303� � � � � � � � � 证券简称：真兰仪表 公告编号：2023-011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 议案 1.00 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5:00
2、股权登记日：2023 年 3 月 8 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6558 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诗华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

下午 15:00 在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9:15-9:25、9:30-11:30 和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3 月 15 日 9:
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9 人 ， 代表股份 219,085,6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029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 ， 代表股份 94,668,19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42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8 人，代表股份 124,417,40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608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5 人 ， 代表股份 85,6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 人，代表股份 85,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93％。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

认真审议，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议案 1.00�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050,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9％；反对 31,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6％；弃权 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7617％；反对 31,9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2664％；弃权 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720％。

议案 2.00�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04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0％；反对 38,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4％；弃权 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4019％；反对 38,2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4.6262％；弃权 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720％。

议案 3.00�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04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1％；反对 43,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654％；反对 43,6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93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4.00� �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并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04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7％；反对 40,2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374％；反对 40,2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62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5.00�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04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1％；反对 43,6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0654％；反对 43,6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93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倪海忠、吴培华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以及会议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会议通
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868� � � � � � � �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3-037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审议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 2023 年 02 月 21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其中子公司江西纬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纬科”）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新增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30,000 万元，并授权其法定代表

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事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详见 2023 年 2 月 22 日在《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二、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纬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及下属

分支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贰亿元整。本次授信申请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依法依
规完成银行授信流程和手续，并合理使用资金。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授信有利于公司充实资金实力，满足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有利于公司扩大

经营、提高经营效益，同时进一步促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
风险，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 � � �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2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伟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蔡春雨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公
司实际控制人马伟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蔡春雨女士（马伟先生的配偶）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六个月内通过其控制的南京宇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宇宏”）增持公司股份，具
体增持情况将根据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和资本市场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2、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南京宇宏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618,8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36%，累计增持金额
为 3,002.5808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收到南京宇宏出具的《关于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的告知
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南京宇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伟先生的配偶蔡春雨女士持

有南京宇宏 100%股权。
2、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说明：由于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开展多次重大项目筹划，并受定

期报告窗口期的影响，南京宇宏的可增持时间区间较短，目前南京宇宏已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618,8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为 0.36%，累计增持金额为 3,002.58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3、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捷登智能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捷登”）持有公司股份 193,701,71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6.90%；马伟先生
通过南京捷登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捷登 70%股权； 南京宇宏及蔡春雨女士在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后，南京宇宏持有公司股份 2,618,8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36%。

4、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前十二个月内，增持主体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前六个月内，增持主体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南京宇宏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 2,618,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6%，累计增持金额为 3,002.58 万元。
南京宇宏已按照预定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江苏捷登 193,701,714 26.90 193,701,714 26.90

南京宇宏 0 0 2,618,800 0.36

合计 193,701,714 26.90 196,320,514 27.27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
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对公司治理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3-021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 年 3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和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 号 01 栋 7 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3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3 人，代表股份数

为 546,429,77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7104％。 截至 2023 年 3 月 9 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18,494 名，其中机构股东人数 3,834 名，个人股东人数 14,660 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数为 413,547,449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 29.296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90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32,882,32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4137%。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2 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为 136,335,8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658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

代理人 2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3,453,53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447%；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0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32,882,32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4137%。
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6,287,2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3％；反对 48,6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7％；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36,287,24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3％； 反对 48,6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珠海赛纳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544,152,61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33％； 反对

2,277,1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67％；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4,058,69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97％；反对 2,277,16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 2023 年度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6,379,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7％；反对 50,6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3％；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6,285,24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 反对 50,6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6,381,1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1％；反对 48,61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9％；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136,287,245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3％； 反对 48,6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雅利、孙彬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代章 ）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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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2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全部闲置募集资
金 2,972.11 万元（含理财收入和账户中的利息收入）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 2022 年 8 月 26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对此，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

2023 年 3 月 15 日，公司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共计 2,972.11 万元全部
提前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
况及时通知了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财务顾问主办人。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